附件2：

《广元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修订草案起草说明

《广元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于2024年5月31日印发实施。自施行以来，《细则》在满足社会公众出行需求、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营运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持续规范网约车经营行为，切实保障乘客、驾驶员、平台公司等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经研究，现就《细则》有关条款修订事项说明如下：

一、修订的必要性

根据交通运输部2025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督查有关要求，严格落实交通部法律法规，确保统一性与合法性，现对细则进行拟修订。
修订主要内容
此次拟修改内容1条，主要为调整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应提供的相关材料，将第二章第六条第八款“信息数据服务所在地政府监管平台方案”修改为第七章第三十八条“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制定信息数据服务所在地便于政府监管平台的方案”。
